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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之需求與挑戰性日增，為有效因應檢驗需求，食藥署將極力爭取相關人力及經費，規劃

購置各式高階精密儀器設備，新建符合國際潮流之食品藥物國家實驗室檢驗大樓，以擴增檢

驗量能。食藥署於 103 年度購置「元素分析儀串聯同位素比值質譜儀」，為食品摻偽檢驗新

增生力軍，未來將可利用其碳同位素比值之檢驗結果，協助鑑定蜂蜜、果汁等之純度及是否

有摻偽行為，以新技術來打擊食品摻偽假冒的不法行為。另將持續運用高解析度質譜儀等高

階精密儀器，針對食品原料進行非目標物之篩檢，以期及早發現、預警及解決各式難以預料

的食品安全隱藏問題。 

（二十三）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坊間部分拍賣公司進行拍賣作業時，

其拍賣條款常設以「不負擔任何保證（真假）擔保責任」條款

規避若干賣方應負法律責任，顯未符合法律交易秩序，影響買

家權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848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6-87） 

楊委員瓊瓔就坊間部分拍賣公司進行拍賣作業時，其拍賣條款常設以「不負擔任何保證（真

假）擔保責任」條款規避若干賣方應負法律責任，顯未符合法律交易秩序，影響買家權益問題所提

質詢乙事，經交據公平交易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參照民法債編規定，拍賣性質上屬於民事買賣契約（民法第 391 條至第 397 條）。有關買賣契

約出賣人之瑕疵擔保責任，可分為權利瑕疵擔保與物之瑕疵擔保；前者出賣人應擔保第三人

不得就標的物主張任何權利，倘買受人於契約成立時，明知有瑕疵時，出賣人則不負擔保責

任（民法第 349 條至第 351 條、第 353 條）；後者出賣人則應擔保標的物無滅失或減少其價

值或效用之瑕疵，民法同時訂有免除擔保責任、買受人檢查通知義務及瑕疵擔保效力等相關

規定（民法第 354 條、355 條、359 條及第 360 條）。 

二、有關委員所詢拍賣公司如於拍賣契約設有「不負擔任何保證（真假）擔保責任」以規避法律責

任乙事，該等約定之法律上效力應依民法相關規定由法院判斷之，行政機關原則上並不宜介

入個別民事契約雙方約款內容。 

三、另按公平交易法規範意旨在於維護市場之自由與公平競爭，透過市場機制之運作及自我調節，

使事業考量最有效率之資源配置方式而為營業活動，以達成最大之經濟效率及社會福利。是

公平交易法適用範圍，涵蓋限制競爭及不公平競爭兩大範疇，前者，包括獨占事業為不當定

價、或多數有競爭關係之事業間聯合定價、或事業對其交易相對人限制商品或服務之轉售價

格等限制競爭行為，後者則包含事業從事不實廣告或為其他不公平競爭行為。故拍賣公司倘

以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手段破壞市場機制，亦可能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惟仍須就具

體個案事實認定之。 

（二十四）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衛星計程車（即車隊）司機對車內信


